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112學年度第7次系所務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6月25日（星期二）上午11時00分
地點：本系圖書室                              紀錄: 方 ○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曾○富主任
1、 主席報告：
1、 本校秘書室113年5月2日函知本系，銓聯食品興業有限公司捐贈新臺幣2萬元供本系推動系友會會務使用。
2、 本校秘書室113年6月7日函知本系，鄭○妮君捐贈新臺幣3萬元供本系在學學生獎助金使用。
3、 本系視聽教室後面的天花板有破損，將於暑假期間進行修補。
4、 本系館後棟頂樓的水線管路老舊，偶爾會漏水，導致供水異常影響飲水機及各實驗室的用水，將於暑假期間檢修管線。
5、 本系館後棟2樓的飲水機，機體、面板老舊常致故障，經廠商評估後不建議再維修，將新購1台飲水機。
2、 動物試驗場報告：
1、 牛場隻數: 泌乳牛29頭，乾乳牛4頭，懷孕女牛18頭，小女牛17頭及小公牛6頭。(總數74頭) 
豬場隻數: 母豬38頭，肉豬297頭及小豬55頭。(總數390頭) 
羊場隻數: 泌乳羊33頭，乾乳羊5頭，小母羊8頭，女羊27頭及公羊3頭。(總數76頭) 
駝鳥隻數: 公駝鳥1隻。(總數1頭)。
2、 本校動物試驗場豬舍改建案，動物試驗場已向農業部申請113年「示範性強化養豬場精準管理計畫」豬舍設備補助-分娩舍及肉豬舍，請方達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廠商劉○茂先生說明分娩舍及肉豬舍設備改善工程項目。
3、 113年6月7日本校秘書室已進行校務基金稽核-動物試驗場業務專案稽核，稽核內容為動物試驗場組織、動物試驗場業務、動物試驗場法規執行、動物試驗場各項文件保存、動物試驗場財產盤點及會計查核。
4、 動物試驗場汙水處理場場地及設備由於老舊，環安中心邱○貞主任建議動物試驗場新建廢水處理系統及規劃出工程計畫需求書，規劃費用約需130,000元。為辦理「蘭潭校區畜牧場廢水處理系統工程需求書」，改善污水處理系統，洽專業廠商協助辦理撰寫需求規劃書，經費共計13萬元，向學校申請專案統籌款6萬元，餘款7萬由動物試驗場自籌支應。
5、 本校動物試驗場自113年7月1日起牛奶、羊奶及優格皆有調漲。漲價後價格為牛奶職員價:85元/遊客:90元，羊奶職員價:95元/遊客:105元，優格(12入)職員價:350元/遊客:400元，優格(6入)職員價:200元/遊客:210元及優格(1入)職員價:35元/遊客:35元。
3、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擬修訂本系轉學生考試(暑假)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
1、 本校112學年度轉學甄試(寒假)招生簡章，本校各系皆採資料審查。
2、 本校113學年度轉學生(暑假)招生考試方式，可分為筆試、面試及資料審查。農學院多數系採用資料審查，僅本系採用筆試(如附件1)。 
決議：經本系教師充分討論後，修訂本系轉學生考試(暑假)方式為資料審查，審查項目：自傳、申請動機、歷年成績單。

提案二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擬修訂本系碩士班招生考試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
1、 本系113學年度推甄招生名額8名，報考9人，錄取8名，備取1名，7人報到。
2、 本系113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名額5名，外加推甄回流1名，計6名，僅2人報考，錄取2人，1人報到。今年缺額5名。
3、 本校113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方式，可分為筆試、面試及資料審查(如附件2)。本校理工學院、生命科學院的多數系所採用資料審查或/和面試。農學院園藝學系、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僅採面試，農業生物科技學系、景觀學系採資料審查和面試。農藝學系、森林學系、動科系、植醫系採筆試。
決議：經本系教師充分討論後，修訂本系碩士班招生考試方式採面試，項目及配分如下：
1. 動物科學相關成果及簡歷（口頭簡報），占40%
(1) 動物科學相關研究成果或專業表現
(2) 未來研究計畫之完整性
2. 研究潛力，占30%
         (1)對於動物科學相關議題之觀察與評析
         (2)未來發展潛力
3. 動物科學專業知能，占30%

提案三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擬規劃本系退休教師辦公室，並調整本系校友會及學生系學會的使用空間，提請討論。
說明：
1、 113年1月17日本系112學年度第1次空間規劃委員會盤點，本系館閒置空間有副產品利用實驗室(A03-134)、肉品實驗室(A03-231)、蛋化學與利用實驗室(A03-221)、第二研究室(A03-233)、第三研究室(A03-236)、第九研究室(A03-132)、第十一研究室(A03-122)及第十五研究室(A03-115)。
2、 依據113年5月8日本系112學年度第2次空間規劃委員會提案一決議事項辦理，經出席委員及系學會會長實地探訪本系空間後，初期規劃如下:
1. 本系校友會目前空間在系館後棟2樓A03-222，擬調整至A03-114。
2. 本系學生系學會的空間在前棟1樓A03-114，擬調整至蛋化學與利用實驗室(A03-221)。
3. 本系退休教師辦公室擬規劃在A03-132。
4. 考量實習課程空間需容納整班學生及實驗桌面積，擬規劃A03-237為公共實驗室暨飼料分析實驗室。
5. 考量系辦目前留存資料需逾年限始得銷毀，及報廢財產需逾保存年限後原地拍賣，擬規劃A03-222為儲藏空間。
3、 檢附系館平面圖(如附件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擬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傑出系友選拔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依113年4月20日臺灣嘉義大學動物科學校友會第四屆第二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建議辦理。為表揚本系系友之傑出成就及貢獻，以激勵後進，擬訂定本選拔辦法(如附件4)。
決議：
1、 第三點刪除〝推薦〞兩字。
2、 第八點修正為：…(略)本系所系所務會議…(略)。
3、 修正後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有關本系新興職業進路及建議修習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依113年6月5日教務處教學發展組通知，各系所職涯進路新興職業進路規劃說明辦理。本系規劃之新興職業進路及建議修習課程草案如附件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由：修訂本系「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6)，提請討論。
說明：擬修訂旨揭設置要點第2點，修訂後如下：本會置委員5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由本系專任教師選舉產生。
決議：
1、 原條文不修正，第六點修正為：本會開議得視需要，由召集人邀請時任實習場廠負責人或管理教師出任會議代表。
2、 修正後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推選本系 113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課程規劃委員會」、「招生試務委員會」及「空間規劃委員會」各項會議委員代表，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及第三點規定辦理(摘錄)：
1. 委員五人及候補委員一人，送請院長轉請校長核聘。
2. 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系務會議就本系符合候選人資格條件之專任教授、副教授中推選產生。
3. 若教授所佔人數不足三分之二時，其不足人數由本系就校內外學術領域性質相近系(所)之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有相當教授資格之研究人員中遴選補足。
4. 於選舉前五年內於本院認可之國內、外有審查制度之學術期刊上有發表文章二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含）以上，或發表於具有審查制度之出版單位專書一本（含）以上。
2、 課程委員會委員10人(系所代表6人、校外代表3人(其中校友代表1人、業界代表1人、校外委員1人)及學生代表1人)依本校規定設置，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3、 本系招生委員會委員及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委員5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由本系專任教師互選產生。
4、 依據專案教學人員契約書第十一點：契約期間應出席任教單位相關會議，不列入該會議代表員額計算；不得擔任甲方各級會議及委員會之應出席委員；無甲方各項職務選舉權。
5、 檢附各項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7)。
決議： 
1、 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曾再富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本系符合候選人資格條件教師中推選，由陳○隆教授、吳○平教授、林○宏教授擔任。因教授所佔人數不足三分之二，依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規定，經討論後推選本校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翁○群教授，食品科學系吳○敬教授為候補委員。
2、 課程規劃委員會校外代表聘請林○山理事長擔任校友代表、陳○峯總經理擔任業界代表及黃○青董事擔任校外委員；大學部大四班代擔任學生代表。

3、 113學年度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招生委員會」、及「空間規劃委員會」委員推選名單如下：
	
	課程規劃委員會
共10人
(系所代表6人+校外代表3人+學生代表1人)
	招生
委員會
共5人
	空間規劃委員會共5人

	曾○富教授(兼系主任)
	當然委員
	當然委員
	當然委員

	趙○賢教授
	當選
	
	

	陳○隆教授
	
	
	當選

	吳○平教授
	
	當選
	當選

	林○宏教授
	當選
	
	當選

	陳○宜副教授
	當選
	當選
	

	楊○真助理教授
	當選
	當選
	

	李○明助理教授
	當選
	當選
	

	鄭○英講師
	
	
	當選



提案八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請推選本系113學年度校教師評審委員及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校5月10日嘉大人字第1139002201號函辦理及農學院5月13日通知辦理(附件8)。
2、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另由各學院院務會議推選不同系所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學養俱佳、公正、熱心，且近五年內於各學院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上有發表文章二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含）以上或發表於具有審查制度之出版單位專書一本（含）或具審查制度之展演二場次（含）以上之教授代表組成之，....」。
3、 依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規定辦理：『院教評會委員候選人由各系推舉系內具教授資格者(人數不限)，但候選人須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學養俱佳、公正、熱心，且近五年內於本院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上有發表文章二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含）以上或發表於具有審查制度之出版單位專書一本（含）或具審查制度之展演二場次（含）以上之教授代表。』。
4、 請教師評審委員候選人依據前述規定於7月15日下班前，提供五年內論文著作目錄及名單。
決議： 本系推薦林○宏教授為院教評會委員候選人及校教評會委員候選人。

4、 臨時動議：內容屬系內討論，不公開。
5、 [bookmark: _GoBack]散會：下午3時30分
6

